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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僑務委員會 書函

受文者：景文科技大學

發文字號：僑教師字第112020124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五 (A49000000B_1120201249_doc1_Attach1.pdf、A49000000B_112020124
9_doc1_Attach2.pdf、A49000000B_1120201249_doc1_Attach3.pdf、A49000000B_
1120201249_doc1_Attach4.odt、A49000000B_1120201249_doc1_Attach5.odt、A4
9000000B_1120201249_doc1_Attach6.odt、A49000000B_1120201249_doc1_Attach
7.ods、A49000000B_1120201249_doc1_Attach8.odt、A49000000B_1120201249_d
oc1_Attach9.odt、A49000000B_1120201249_doc1_Attach10.odt、A49000000B_11
20201249_doc1_Attach11.odt、A49000000B_1120201249_doc1_Attach12.pdf、A4
9000000B_1120201249_doc1_Attach13.pdf、A49000000B_1120201249_doc1_Attac
h14.pdf、A49000000B_1120201249_doc1_Attach15.pdf、A49000000B_112020124
9_doc1_Attach16.pdf、A49000000B_1120201249_doc1_Attach17.pdf、A49000000
B_1120201249_doc1_Attach18.pdf 、 A49000000B_1120201249_doc1_Attach19.od
t、A49000000B_1120201249_doc1_Attach20.odt、A49000000B_1120201249_doc1
_Attach21.odt)

檢送本會本（112）年「輔助國內大專院校及民間團體赴
東南亞僑校志願服務作業計畫」及相關文件，請查照協助

轉知及鼓勵所屬華語文教學、音樂、舞蹈、電影電視、圖

書資訊等相關系所及志工服務社團即日起至5月29日止踴
躍組隊申請。

為鼓勵國內大專院校及民間團體青年赴東南亞僑（華）校

進行志願服務，並拓展我國青年之國際視野，特訂定旨揭

計畫。另為建立國內青年志工團隊與僑（華）校間長期合

作之溝通聯繫管道，並讓青年志工於行前提早掌握僑

（華）校現況，因地制宜調整服務內容，本計畫由志工團

隊就本會公告之僑（華）校服務需求及聯絡資訊，自行聯

繫僑（華）校洽談並確定赴僑（華）校服務後向本會申請

地址：10055 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3、15、16、
17樓

聯絡人：廖冠驊
聯絡電話：02-23272678
電子郵件：peterkhl@ocac.gov.tw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12年5月2日

主旨：

說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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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補助。

本年經調查海外僑（華）校志工服務需求，共有菲律賓、

馬來西亞及泰國等3個國家、11所僑（華）校提出需求，
約需青年志工82人，需求項目如次（詳彙整表）：
華文教育：包含教學技巧、漢字教學、正音教學、課堂

遊戲、字本位教學法、作文、閱讀、書法、演講等。

文化推廣：包含剪紙、中國結、國畫、武術、功夫、太

極拳、掌中戲、管樂、弦樂、民樂、民俗舞蹈等。

資訊服務：包含電腦打字教學、文書處理教學、影片拍

攝及剪輯教學等。

圖書館服務：包含協助圖書館、校史館規劃等。

其他：包含提升學生華語學習動機及能力、生命教育、

環境保育課程等。

綜上，請協助轉知及鼓勵所屬華語文教學、音樂、舞

蹈、電影電視、圖書資訊等相關系所及志工服務社團踴

躍組隊申請。

補助重點摘要如下：

補助對象：國內大專院校，並由其組成18歲至30歲青年
志工團隊（年齡計算以出團時為準）。

人員資格：每團隊人數原則須為2人以上，且團隊中具
中華民國國籍青年至少應占半數以上。

補助額度：以團隊中具我國國籍青年志工人數計算，每

人補助額度至多為新臺幣1萬元，每團隊最高補助上限
為新臺幣8萬元；受補助單位須自行籌措計畫總經費
20％以上經費。

申請流程摘要如下：

申請時間：即日起至5月29日截止收件（以郵戳為憑，
逾期不受理）。

申請方式：採書面方式申請，志工團隊須先將申請文件

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三、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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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式二份）呈交所屬學校，再由學校以公文併同申請

文件函送本會。

申請文件：包含申請書、經費申請表、志工名冊、服務

計畫書、海外僑（華）校接受志工服務同意書、志願服

務計畫之SDGs相關性列表及申請文件檢核表。
檢附申請及核銷注意事項、112年度僑（華）校青年志工
服務需求彙整表、「僑務委員會輔助國內大專院校及民間

團體赴東南亞僑校志願服務作業計畫」（含附件及填寫說

明）、海外僑（華）校接受志工服務同意書、志願服務計

畫之SDGs相關性列表、申請文件檢核表各一份。
本案詳細訊息及申請表件下載，亦可參閱本會官網-「僑民
教育」-「僑教輔助」-「輔助國內青年志工赴東南亞僑
（ 華 ） 校 志 願 服 務 」 專 區 （ 官 網 網 址 為

www.ocac.gov.tw）。

正本：各大專院校

副本：

(三)

五、

六、

電  子  公  文
交  換  章
2023/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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